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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凯撒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凯撒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 

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航凯撒旅游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凯撒旅游”）

于 2019 年 8月 3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

京凯撒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反担保情况概述 

凯撒旅游全资孙公司北京凯撒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凯撒国

旅”）的全资子公司凯撒景鸿商旅（北京）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撒

景鸿”）为正常使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以下简称“国际航协”）的 BSP 1出票系

统，委托国际航协在中国实施代理人计划所认可的担保单位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航鑫港”）为其与国际航协签署《客运销售代理协议》提供保

证担保；作为条件，须由凯撒国旅为凯撒景鸿向中航鑫港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凯

撒景鸿根据现有经营情况及未来业务发展需要，拟向国际航协申请增加 BSP出票

量，相应的由中航鑫港为其向国际航协提供担保额度需进一步提升，故凯撒国旅

为凯撒景鸿向中航鑫港提供的反担保金额由原预计的 150万元增加至 820 万元。 

公司于 2019年 8月 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三会议，以 11票同意，0

                                                   
1 BSP 计划（Billing and Settlement Plan）：是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根据运输代理业的发展和需要而建立

的，供航空公司和代理人之间使用的销售结算系统；由代理人销售，出票后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下发的

划款日期表通过国际航协指定的数据处理中心和清算银行进行结算并付款，正常扣款后，使用票量额度恢

复。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上述反担保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

关联交易，不需要有关部门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凯撒景鸿商旅（北京）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2、被担保人法定代表人：靳婷 

3、被担保人成立日期：2007年 10 月 30日 

4、被担保人注册资本： 150万元人民币 

5、被担保人注册地：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 12号 1幢一层 110A室 

6、被担保人经营范围：打字、复印服务；销售工艺品、文具用品、体育用

品、服装、纺织品、花卉、日用品、电子产品；计算机系统服务；基础软件服务；

数据处理；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技术推广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电

脑图文设计；旅游信息咨询；汽车租赁 （不含九座以上客车）；航空机票销售代

理；国内旅游业务。 

7、被担保人财务数据： 

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凯撒景鸿总资产为 1,104.48万元，净资产为-93.31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为 184.55 万元，净利润为 163.64 万元（以上数据经

审计）； 

截止 2019 年 7 月 31 日，凯撒景鸿总资产为 985.89 万元，净资产-163.55

万元，2019 年 1-7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8.1 万元，净利润为-70.23 万元（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8、凯撒景鸿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担保人、被担保人与本公司股权关系如

下： 



 

三、担保与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 

乙方：凯撒景鸿商旅（北京）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二）甲方的担保与乙方的反担保 

1、乙方需要甲方为乙方履行代理协议提供保证担保，并由甲方向国际航协

出具《不可撤销的担保函》（以下简称担保函）；乙方应同时提供经甲方认可的反

担保。 

2、甲方为乙方承担的最高担保额度为壹仟万元人民币，本协议签署完毕生

效后，收取的担保费不予退还。 

3、乙方按甲方提供担保额度向甲方交存保证金壹佰捌拾万元人民币，每年

交纳担保费零元人民币，首次办理应交纳的担保费以甲方发出的《交款通知》为

准。乙方应在每年 10月交纳下一年度的担保费。 

（三）甲方为乙方提供保证担保的约定 

本协议签署后，甲方收到并认可乙方办理的反担保措施凭证和交存的保证金、

交纳的担保费后，甲方依据国际航协给乙方核定的担保额度，向国际航协出具担

保函正本，为乙方履行代理协议提供有效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一旦国际航协针

对乙方向甲方发出要求承担保证责任的《索赔通知》，甲方根据担保函的约定，

在接到索赔通知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在担保额度内按索赔金额先行支付，然后

由甲方向乙方进行追索。 

（四）乙方为甲方提供反担保的范围、方式与期限 

1、乙方向甲方提供反担保的担保范围包括：（1）甲方按国际航协《索赔通

知》向国际航协支付的（主债权）担保金；（2）因乙方违约给甲方造成的索赔金

额及利息（以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调查取证费、差旅费、复印费、通讯费、诉讼费、保全费、

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等）。 



2、乙方应按本协议约定向甲方提供经其认可的财产进行反担保，并按约定

交存保证金和交纳担保费。保证金在本协议有效期间所产生的孳息归甲方所有。

乙方提供的反担保期间和《反担保函》有效期间为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甲方按

本协议约定处置之日后的三年止。 

（五）上述协议提及反担保及《反担保函》由凯撒国旅向中航鑫港出具，主

要内容如下： 

1、凯撒国旅承诺一旦代理人发生违约，凯撒国旅将与代理人共同承担连带

违约责任，并于贵公司通知之日起 10日内向贵公司进行赔付； 

2、本反担保函项下的反担保范围包括：贵公司根据国际航协的《索赔通知》

所实际支付的担保金；以及因代理人违约而给贵公司造成的索赔金额及利息（以

本年度贷款利息计算）、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

调查取证费、差旅费、复印费、通讯费、诉讼费、保全费、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

险费等）； 

3、反担保期限为《担保与反担保协议》终止期截止之日后的三年，自贵公

司因代理人违约而履行《担保及反担保协议》项下担保责任之日起计算； 

4、对于代理人进行的任何重组或变更、股权转让、歇业、清算、迁址以及

其他队贵公司利益构成影响的行为，均及时通知贵公司并提供相应文件，并为此

继续承担《反担保函》所有法律责任； 

5、本担保函作为《担保与反担保协议》附件与该协议具有同等时效性，有

关事宜适用该协议有关约定。 

四、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董事会认真审议，认为本次凯撒国旅为其全资公司凯撒景鸿提供反担

保事项系为保障凯撒景鸿正常开展经营活动开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凯撒景鸿作为公司下属全资控股公司，公司及凯撒国旅能够对其经营管理情况、

财务状况、偿债能力等方面均进行有效监控和管理，不会给公司带来较大风险，

亦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构成重大影响。故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反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提供 BSP 出票业务担保金额为

3,058万元（含上述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38%。公司及下属

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况，没有其它逾期担保情形，

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担保与反担保协议》及《反担保函》 

 

特此公告。 

 

 

 

海航凯撒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8 月 31日 


